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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炎陵县卫生健康局部门整体支出
绩效自评报告

1、 基本情况
（1） 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炎陵县卫生健康局属一级预算单位，包含炎陵县皮肤病防治所、炎陵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炎陵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3个下属二级预算单位，根据编办核定，本部门共有编制人数160人，2023年末在职人数157人，其中财政供养人数140人，临聘人员17人；退休人员100人划归由社保局统一管理，遗属人员6人。内设科室10个（含0个副处级单位），分别为：办公室、人事股、法制监督股、医政药政医管股、卫生健康股、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股、爱国卫生股、炎陵县卫生健康服务中心、炎陵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大队、炎陵县乡镇卫生院会计核算中心。
（2） 部门（单位）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其他项目支出（除专项资金以外）绩效目标
1.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拟订全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工作政策规划。推进全县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公立医院改革。负责全县疾病预防控制、公共卫生工作。负责全县卫生应急和紧急医学救援工作。负责全县基层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妇幼卫生等工作。制订全县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政策和中长期发展规划。承担县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2.专项资金绩效目标：
（1）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专项资金绩效目标1.免费向城乡居民提供12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2.保持重点地方病防治措施全面落实。开展职业病防治，最大限度地保护放射工作人员、患者和公众的健康权益。3.推进妇幼卫生、健康素养促进、医养结合和老年健康服务、卫生应急等方面工作。
（2）基本药物制度改革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推进基层医疗机构医药分开，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完善医保、农合基金支付制度，进一步加快基层医疗机构补偿机制改革。
3.计划生育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宣传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计划生育服务，提高计划生育服务能力，解除计生家庭后顾之忧。将农村奖扶、计生特扶、手术并发症患者救助、农村独生子女父母保健费、城镇独生子女保健费等计划生育系列奖励扶助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改善计生家庭经济条件。
4.重大传染病防控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落实重大疾病预防控制措施，有效应对公共卫生事件。业务能力建设加强，守住了重大传染病暴发流行的底线。对麻风病、妇幼健康、尘肺病进行免费检查救治工作。
5.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项目绩效目标：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加强县级医院标准化建设，临床技术和专科建设，大力提升公立医院医疗服务能力；加强传染病应急队伍建设，提升疾病监测预警与应急指挥能力。完成4家卫生院数字化接种门诊建设及县乡村卫生人才能力提升培训工作。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改善老百姓就医环境。
6.中医（民族医）药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稳步推进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普及工作，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持续提升，实现中医药文化建设“十三五”规划目标。完成中医药康养旅游精品线路景点建设、湖湘中医药文化地标建设、50家村卫生室中医阁建设，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开展中医药文化宣传，促进中医药特色优势的发挥。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本年度基本支出6266.22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0.27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90.40万元，卫生健康支出4655.29万元，城乡社区支出1451.55万元，住房保障支出68.71万元。
（二）项目支出情况
1.2023年度专项资金安排和使用管理情况
（1）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财政年初预算及上级追加安排专项资金1283.08万元，其中基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12项资金1272.8万元，实际到位1272.8万元，专项资金使用率均为100%；基本公共卫生服务9元部分（原重大公卫项目）资金实际到位10.28万元，剩余上级资金结转下年使用。                 
（2）重大公共卫生服务及项目财政预算安排专项资金73.41万元，实际到位73.41万元，专项资金使用率均为100%。
（3）计划生育服务项目财政预算及上级追加共1147.38万元，实际到位1147.38万元，专项资金使用率均为100%。
（4）中医（民族医）药项目财政预算安排专项资金174万元，实际到位130万元，结余专项资金使用率均为75%，剩余上级资金结转下年使用。
（5）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项目财政预算安排专项资金67.38万元，实际到位67.38万元，专项资金使用率均为100%。
（6）其他公共卫生支出项目财政预算安排专项资金190.47万元，实际到位190.47万元，专项资金使用率均为100%。
（7）妇幼保健机构标准化建设财政预算安排专项资金200万元，实际到位200万元，专项资金使用率均为100%。
以上项目资金到位率及及时率均为100%。资金到位后，均及时支付到人到基层医院，医院实行专账管理，专款专用。
2.专项资金以外的其他项目支出情况：无。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451.55万元，来源于其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主要用于乡镇卫生院基本药物制度改革750万元，国家卫生县城及乡、村爱卫工作经费支出29万元，解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支出及疫情放开期间医务人员临时性工作补助672.55万元。
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本年度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5、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年度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党建引领全面加强。通过“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党内制度，精心组织开展学习，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把作风建设和日常工作相结合，推进清廉医院建设，开展多层次、多领域廉洁谈话，筑牢廉洁防线。召开2023年度庆“七一”暨“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激发卫健系统全体党员及职工群众投身卫生健康事业的干事热情。
（二）医改步伐稳定推进。出台《炎陵县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调整炎陵县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组成人员的通知》等文件，为医改工作奠定坚实基础，截至2023年11月，县域内住院量占比达到90%。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覆盖全县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补助标准由2022年每人每年930元提高到2023年990元。县内148个村卫生室均已纳入医保定点，医保定点覆盖率达100%。
（三）医疗服务持续提高。完成炎陵县十都镇卫生院、下村乡卫生院、船形乡卫生院、中村瑶族乡卫生院等4个乡镇卫生院的数字化预防接种门诊建设及霞阳镇卫生院、中村瑶族乡平乐卫生院业务用房修缮项目建设，均验收合格投入使用。制定《炎陵县基层卫生人才能力提升项目工作方案》，公开招聘2023年卫生专业技术人员10人，办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本土化人才、农村订单定向免费本科医学生13人入编相关工作，组织实施2023年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扩充基层医疗队伍。
（四）疫情防控精准应对。开展应急救援等各类应急演练，进一步提升医护人员突发急救应急处置能力和医疗救治能力。截至当前，全县新冠疫苗累计接种356913剂次，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接种覆盖率93.05%。疫情防控资金结算、物资清理、资产处置等有条不紊开展。
（五）民生服务规范管理。一是重点民生保障仗工作稳步推进。扩大托育服务供给，完成全县0-3岁托育服务托位建设目标数651个，完成年任务比108.5%；实施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项目，9所乡镇卫生院建有中医馆，85个村卫生室能够开展中医药诊疗服务，建设率达100%，完成年任务比100%；办实省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完成县级妇幼保健机构标准化建设，适龄妇女“两癌”免费检查5019人，完成年任务比100.38%。二是公共卫生服务深入实施。全县新建档案1940份，累计在管建档164352份，建档率为103.3%。其中65岁以上老年人已建档管理数24850人，健康体检数21205人，体检率85.33%；高血压病人14384人，规范管理率98.2%；糖尿病病人4139人，规范管理率98.40%；精神性疾病患者在册948人，规范管理率90.3%；0-6岁儿童健康管理率95.05%。三是计生权益有效落实。核对人社发放4441人，完成全县2023年度新增农村奖扶829人，特扶41人，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498人。
（六）发展环境日益改善。全面推进国家卫生县城复审工作，扎实开展病媒生物防制和健康教育促进。截至当前，发放各种健康宣传资料10000余份，张贴禁烟标识1000余张，悬挂无烟单位牌匾1000余张。通过开展《职业病防治法》宣传活动及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培训会，有力维护职业健康。开展规范全县各类卫生监督检查工作，监督相关单位1502户（次），下达卫生监督意见书608份，对21家监管相对单位进行了行政处罚。完善医德医风问题和医药领域集中整治工作组织架构，建立健全相关工作机制，凝聚工作合力，全力推进集中整治工作。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主要反映各种预算支出执行偏离绩效目标的情况，并分析其原因。年初预算与全年执行数偏离主要原因一是上级专项资金较多，未纳入本级预算；二是本级专项资金未纳入年初预算中。
8、 下一步改进措施
进一步完善财务制度，加强监管，规范财经纪律，严格执行财务制度，严格落实专项资金使用管理规定，做到专款专用。同时及时与财政部门衔接，做好各项资金的预算安排、调整。
9、 绩效自评结果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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